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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的股权转让协
议

　　记者就 2000 年 12
月 5 日辽宁华侨集团公
司股权转让事宜致电锦
州市玉衡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磊，他告诉记者，
他在当日在看守所拿到
了唐允手写得委托书，
证据也都交给了相关部
门，但是拒绝提供给新
闻媒体。
　　唐允则向记者提供
了该份 2000 年 12 月 5
日《有关商业银行的股
权转让事宜》委托书。
委托书写道：“现委托
张磊律师协助处理有关
商业银行股权转让事宜，
有关条件为，华侨集团
投资锦州商业银行的
1050人民币（原始价），
如有关单位愿意承接该
股权，华侨集团，请政
府有关部门考虑。”
　　记者注意到，委托
书中载明转让的原始股
数为 1050 股，最后转让
价为 1050 万元，也即每
一原始股价格竟为 1 万
元。同时，根据委托书
中期望的转让价格为“股
权的原始价格加历年来
该笔贷款所应承担的利
息”。按照锦州银行提
供的股金转让申请，利
息是 337.3 万元，即整
个股权转让的期望价格
是 1387.3 万元，最后的
成交价与期望相差较大。
　　唐允告诉记者，他
们作为锦州银行的发起
人，每原始股价为 1 块
钱，1050 股的表述明显
有误。同时，按照张磊
说法，他于 2000 年 12
月 5 日拿到委托书，在
委托书内容出现重大瑕
疵，最后成交价与委托
人期望价相差如此大的
情况下，竟在当日未经
委托方再次确认就擅自
仓促完成股权转让，实
在难以置信。
　　记者还发现，股权
转让协议中转让方为“辽
宁华侨集团公司”，协
议书最后转让方落款处
的盖章却是“辽宁华侨
集团有限公司”。唐允
表示，辽宁华侨集团公
司有自己的公章，完全
没有必要用另一家公司
的公章，且工商登记中
明确显示，锦州银行股
东是辽宁华侨集团公司，
并非辽宁华侨集团有限
公司。
　　截至发稿，记者尝
试联系另一被举报方原
锦州市公安局税侦处原
处长杨福长未果。据了
解，案件审理期间，唐
允方面曾要求杨福长出
庭质证，但并未获批。

当事人实名举报公司财产被非法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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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
附卷备查。
　　同时，根据公安部第 35 号
令《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
序规定》的第二百一十三条规
定：“ 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
应当会同在场证人和被扣押物
品、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
当场开列《扣押物品、文件清
单》一式三份，写明物品或者
文件的名称、编号、规格、数
量、重量、质量、特征及其来源，
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
签名或者盖章后，一份交给待
有人，一份交给公安机关保管
人员，一份附卷备查。”
　　事后，辽宁华侨集团有限
公司的会计刘利在 2012 年 9 月
5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询
问笔录中证实，2000 年 10 月
20 日，锦州市公安机关扣押物
品时的 11 枚公章里包括了华侨
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当时公安机关
工作人员要求她把公司运行的
公章、名章、法人章、财务专
用章都提供出来，没有运转的
公司的章就没有拿。
但是，因为扣押物品清单对扣
押印章的明细语焉不详，导致
后续生出一系列蹊跷的事情。
　　从 2000 年 10 月 20 日至
12 月中旬左右，多份涉及辽宁
华侨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华侨
集团公司资产转让协议中出现
了辽宁华侨集团有限公司的公
章，转让流程由一名为张磊的
律师全权代为处理，仅锦州银
行股权转让一份协议，就导致
辽宁华侨集团公司损失上亿。
　　唐允告诉记者，华侨集团
有限公司的公章在当年的 10 月
20 日就已经被锦州市公安机关
扣押拿走，公司被查封，而且
其被羁押期间，其本人和公司
均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转让通
知，“我本人并没有做出任何

书面授权张磊代为处理、处置
华侨集团的股权，实际上张磊
只是得到处理我本人的刑事案
件的授权，而且期限为一审判
决结束。”
　　据了解，其中的土地转让
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仅有
一份法院出具的调解书。
　　为证明华侨集团有限公司
的公章已经在 2000 年 10 月 31
日已经被锦州市公安机关扣押
拿走，唐允向记者提供了一份
2000 年 10 月 31 日，辽宁华侨
集团有限公司向锦州市公安局
税侦处提交的《关于公司恢复
正常经营的请示》（简称请示）。
《请示》文末最后的 2000 年
10 月 31 日日期上盖有“辽宁
华侨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唐允告诉记者，这份《请示》
日期上盖的华侨集团有限公司
公章就是在锦州市公安局税侦
处盖的，据当时到锦州市公安
局税侦处申请人证实杨福长就
在场。锦州市公安局于 2000 年
10 月 20 日已经将辽宁华侨集
团查封，包括辽宁华侨集团有
限公司等所有公司的公章扣押，
采取的方式是拿走各种公章 11
枚，其余的就地封存，未经公
安机关允许，不得进入。法院
审判卷宗里 2000 年 10 月 20 日
的搜查笔录以及刘利、刘笙满、
郭勇、孟丽华、冯哲等人的证
言证明，办案期间，锦州市公
安局在 2000 年 10 月 20 日拿走
各种公章 11 枚，其余的就地封
存。2001 年 3 月 1 日的提取笔
录以及刘利在辽宁省法院的笔
录证明锦州市公安局 2001 年 3
月 1 日去华侨集团总部提取了
一些文件、合同等材料，让刘
利补签的 50 枚公章的扣押手续
并没有出现在提取笔录中。
　　提交给法院的刘笙满、郭
勇等其他证人证言中证实，《请
示》上出现的“辽宁华侨集团
有限公司”公章是 2000 年 10
月 31 日，在锦州市公安局税侦

处由公安局工作人员比对材料
后盖上的 。同时向锦州市公安
局递交的《关于请予批准唐允
先生取保候审的请示》，但因
落款是辽宁华侨集团有限公司
全体员工，与公章不符，公安
局工作人员拒绝盖章。
　　2013 年 12 月，为证明辽
宁华侨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并没
有在 2000 年 10 月 20 被公安局
扣押拿走，当年 12 月 5 日《转
股协议书》上的公章系华侨集
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锦州银行专门向法
院提交了一份锦州市公安局税
侦支队给其出具的日期为 2001
年 3 月 1 日公安局扣押物品的
印章纸，印章纸上出现了“辽
宁华侨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名
字和图样。但是记者发现该份
扣押物品清单并没有承办单位
和承办人的签字盖章。
　　 “该印章纸仅有公司财务
负责人刘利一个人的签字，没
有侦查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
也没有附卷备查，不具有法律
规定扣押清单的形式要件。另
外这份盖章纸在唐允的刑事审
判案件卷宗也没有。”唐允表
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
规定，证据必须由当事人按照
法定程序提供，或由法定机关、
法定人员按照法定的程序调查、
收集和审查。锦州银行提交扣
押清单 “印章纸”不是辽宁高

院法院到锦州市检察院取得，
而是口头说明是从锦州市公安
局税侦支队调取的。
　　据了解，2014年3月19日，
唐允方面曾到锦州市检察院调
取锦州市公安局移交锦州市检
察院的扣押物品清单，锦州市
检察院明确告知，检察院的小
卷需要上级检察院批准后才能
调取，否则，任何单位包括公
安局、法院都无权调取。
　　事实上， 2013年 5月份，
由于唐允向检察机关申诉无罪，
辽宁省检察院将唐允的一、二
审及再审卷宗从法院调走复查，
唐允方面从辽宁省检察院调取
扣押清单时，还发现一份 2001
年 3 月 1 日锦州市公安局的扣
押物品清单明细。该份清单不
仅有公司财务刘利的签字，另
有承办单位和承办人的签名、
盖章，但是并没有出现辽宁华
侨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名字。
　　“种种证据都足以证明
2000 年 10 月 20 日，杨福长故
意将扣押的辽宁华侨集团有限
公司及锦州华侨电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公章不列示
明细，已经扣押拿走了我们公
司的公章，然后配合某些别有
用心的人盖在各种资产转让协
议上以达到非法侵占华侨集团
资产的目的，给华侨集团各公
司造成了数以亿计的损失。”
唐允对记者说。


